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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证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加强公司制企业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建设的意见》有关规定，国投资本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职工大会，选举岳红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本次职工董事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附件：

岳红女士简历

岳红，女，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现任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曾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组织与人力资源处副处

长（挂职），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党组组织部、国投党校）人才发展处处长、

人才发展处执行总监、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等职务。

岳红女士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不存在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5-079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

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山润乐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控股子公司深圳国科稚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稚健”）以104万元对中山润乐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乐药业”）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
于对中山润乐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润乐药业已就本次增资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中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1、公司名称：中山润乐药业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MAE9DGMY393、法定代表人：黄翔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5、成立日期：2025年01月27日6、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零肆万元7、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永宁华业路25号3号楼4楼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医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销售代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院管理。【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委托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
药品零售；兽药经营；药品批发；保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次变更后，润乐药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04.0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科稚健持有
润乐药业50.9804%股权，润乐药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润乐药业的未来经营情况受到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前述风险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一定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1、中山润乐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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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山润乐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华富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富半导体产业混合发起式

021626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黄星霖

陈奇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黄星霖

2025年12月2日

十五年

二年

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湘财证券研究员、万联证券研究员、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员、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2022年8月加入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发展部基金经理助理，自2023年6月20日起任华富
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25年2月28日起任华富智慧城市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25年12月2日起任华富半导体产业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基金主代码

018358

000757

021626

否

是

无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华富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富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3年6月20日

2025年2月28日

2025年12月2日

离任日期

-

-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华富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4名激励
对象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20万股由公司进行
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24,806,285股减少至924,694,285股，公司注
册资本由924,806,285元减少至924,694,285元。

公司于2025年10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并于2025年10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及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上述变动，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就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办理
工商备案登记。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
《登记通知书》，具体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变更（备案）类别

成员

投资人

注册资本（万元）

章程或章程修正
案通过日期

指定联系人

变更前内容

秦宏武(董事)，刘明(董事)，梁国智(董事)，罗珊珊

(董事)，黄纲(董事)，孙中亮(董事)，白清利(董事)，

刘建伟(董事长)，孙进山(董事)，蒋洪波(监事会主

席)，左勤(监事)，汪虎山(监事)

限售流通股 11897.4462（万元）
无限售流通股 80583.1823（万元）

92480.6285 人民币

2025-05-14

-

变更后内容

刘建伟(董事长)，李俊(董事)，梁国智(董事)，白清利

(董事)，孙进山(董事)，刘通(董事)，秦宏武(董事)，罗

珊珊(董事)，吕晓明(董事)

限售流通股 11886.3537（万元）
无限售流通股 80583.0748（万元）

92469.4285 人民币

2025-11-12

吴曾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25-086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388 证券简称：节能国祯 公告编号：2025-072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情形，被否决议案为：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议案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议案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

额》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议案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议案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15：00；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688号中新网安大厦16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云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节能国祯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8人，代表股份458,054,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25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82,196,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3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56 人，代表股份 175,858,0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2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4人，代表股份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8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4人，代表股份 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1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否决《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25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419%；反对2,294,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0%；弃权221,501,7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94,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305%；反对

2,29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弃权16,617,1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770%。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568,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914%；反对2,294,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0%；弃权222,191,1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05,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208%；反对

2,29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弃权17,306,5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86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83,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038%；反对2,328,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4%；弃权221,642,2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20,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737%；反对

2,328,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0%；弃权16,757,6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643%。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569,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917%；反对2,293,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22,191,1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06,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233%；反对

2,293,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弃权17,306,5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86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89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620%；反对2,293,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21,868,8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628,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823%；反对

2,293,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弃权16,984,2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276%。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92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701%；反对2,618,1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6%；弃权221,507,69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66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575%；反对

2,618,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33%；弃权16,623,04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891%。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85,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732%；反对2,252,2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7%；弃权222,317,3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2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501%；反对

2,252,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52%；弃权17,432,7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44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338,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596%；反对2,079,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9%；弃权221,636,61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075,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957%；反对

2,07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16%；弃权16,751,96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52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254,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411%；反对2,282,4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3%；弃权221,518,0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991,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226%；反对

2,282,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70%；弃权16,633,42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104%。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808,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5%；反对1,215,7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弃权1,030,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60,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3%；反对

1,215,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9%；弃权1,030,8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改制度名称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803,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6%；反对1,163,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08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977%；反对

1,16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8%；弃权1,086,9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512,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4%；反对1,175,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6%；弃权366,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65,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74%；反对

1,17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1%；弃权 366,5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03《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44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4%；反对1,319,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0%；弃权1,29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93,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58%；反对

1,31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6%；弃权1,294,3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66%。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628,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2%；反对1,282,3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0%；弃权1,14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80,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382%；反对

1,282,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1%；弃权1,144,2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97%。

表决结果：通过
3.0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49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1%；反对1,184,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5%；弃权372,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50,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169%；反对

1,184,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11%；弃权 372,6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19%。

表决结果：通过
3.06《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508,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4%；反对1,162,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8%；弃权383,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360,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382%；反对

1,162,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73%；弃权 383,6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剑飞、王静迪
3.结论性意见：康达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5】第0507号

致：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会议的议案
内容及其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资
料、说明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
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未经
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经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同意召开。
根据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
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召开方式、审议
事项等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3日下午15:00在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688号中

新网安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彭云清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交易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上午9:15-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58,054,6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7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82,196,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6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为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55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75,858,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219%。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554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12%。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本所律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

式对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
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现场会议的书面记
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本次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将两项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未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共有9项子

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为：234,257,9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419%；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10%；221,501,7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994,8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305%；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16,617,1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7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为：233,568,5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914%；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010%；222,191,1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305,4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08%；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25%；17,306,5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为：234,083,4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038%；2,328,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084%；221,642,2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820,3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37%；2,328,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0%；16,757,6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6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为：233,569,7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917%；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008%；222,191,1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0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306,6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33%；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00%；17,306,5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2,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为：233,892,0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0620%；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008%；221,868,8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628,9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823%；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00%；16,984,2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2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为：233,928,8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0701%；2,618,1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716%；221,507,69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665,71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575%；2,618,1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33%；16,623,04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8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为：233,485,0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732%；2,252,2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917%；222,317,3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8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221,9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501%；2,252,2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52%；17,432,7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4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为：234,338,7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596%；2,079,31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539%；221,636,61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30,075,6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957%；2,079,31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16%；16,751,96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5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表决结果为：234,254,1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1411%；2,282,4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983%；221,518,0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991,01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226%；2,282,4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70%；16,633,4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1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808,0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095%；1,215,7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654%；1,030,8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8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660,25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63%；1,215,7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9%；1,030,8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共有6项子议案，逐项表决结
果如下：

3.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改制度名称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803,8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086%；1,163,8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541%；1,086,9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6,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656,05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77%；1,163,8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8%；1,086,9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512,8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634%；1,175,2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66%；366,56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65,07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74%；1,175,2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1%；366,56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03、《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441,00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294%；1,319,2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880%；1,294,3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5,8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293,23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58%；1,319,2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6%；1,294,3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4、《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628,00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702%；1,282,3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800%；1,144,2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8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480,23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2%；1,282,3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1%；1,144,2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7,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97%。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497,9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601%；1,184,0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85%；372,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50,17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69%；1,184,0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11%；372,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9%。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6、《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508,3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624%；1,162,6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38%；383,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60,59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82%；1,162,6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73%；383,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4%。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叶剑飞
王静迪

年 月 日


